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联合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5年校内培育项目申报通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主要职责是聚焦国家海洋战略和海南地域特色，围绕深海采矿技术与智能装备、海洋油气勘探与开发、海洋地质调查以及宝石及材料工艺学等特色专业，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培一体化建设。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教育部在海洋极地领域部署的重要研究平台，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目前在海南研究院设立了分实验室。
海南研究院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瞄准海洋与极地前沿科学问题，创新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研究理论，突破勘探开发关键技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面提升我国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及设备的核心竞争力。为了促进这一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水平及学术交流，实验室设立开放基金，吸引和资助国内外优秀学者和科技工作者，促进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培养造就高层次创新人才，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
一、校内培育项目资助类型及范围
2025年校内培育项目主要资助在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领域具有创新性及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工程技术研究和装备研发项目。2025年计划资助10项左右，每项2-5万元。研究年限为2年，起止时间为2026年1月至2027年12月。
二、主要资助方向
1、极地与海洋地质过程及古环境演化；
2、极地与海洋资源勘查与开发（含矿产、水合物、油气、宝石等）；
3、极地与海洋探测技术及信息化方法（含地球物理、遥感、控制与自动化等）；
4、极地与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含钻探、采矿、机械与地质工程等）；
5、海岸带环境与生态地质；
6、宝石及材料工艺；
7、其他与极地和海洋相关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三、申请对象
1、申请人为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或海南研究院（拟）聘用科研人员，年龄在45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或45岁以上具有正高职称的研究人员，其他申请人需有二名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科研人员书面推荐；
2、具有一定的研究经历和研究基础，近三年发表过与资助方向相关高水平论文；
3、申请项目拟解决的科学问题明确、重点突出，有创新学术思想，研究路线和技术方案可行，考核目标明确；
4、优先资助已入驻崖州湾科技城的海南专项研究生导师。
四、申请程序
[bookmark: _GoBack]申请阶段采用无纸化受理，请于2025年9月29日前将申请书电子版（附件1）发送指定邮箱，包括申请书word版、签字盖章后的扫描件pdf版。课题立项后再寄送纸质版申请书，并签署任务书。申请资助的研究课题应围绕本指南资助领域，并同意第五、六、七条管理办法。
五、课题管理
1、申请者需按要求定期（一年）向本室和研究院提交工作进展情况，对经费使用不当或难以继续完成者，将予以纠正或停止资助。资助课题结束后，应在一个月内报送结题报告及相关材料。
2、承担者无故中断研究工作，应退赔已开支经费。因客观原因课题不能按期完成，经承担者提出申请，由实验室及研究院同意后，可适当延长工作期限。
六、经费管理
申请者按课题研究计划提出经费使用计划，项目经费由海南研究院联合提供，接受实验室与海南研究院共同管理（具体管理细则见附件2），实验经费原则上不予划拨，由海南研究院协助申请者报销使用。
七、结题条件和成果管理
1、利用开放基金完成的研究成果，其知识产权为本实验室和研究者单位共有，项目成果的第一完成人(或第一作者) 和通信作者的完成单位之一必须标注: 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of Polar Geology and Marine Mineral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 [Hainan institut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Sanya 572000, China]。
2、在所属学科领域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须注明：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编号：XXX），[Supported by open foundation project of the Key Laboratory of Polar Geology and Marine Mineral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Number: XXX）]以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资助项目（编号：XXX），[Supported by Hainan Institut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Number: XXX）]。若为专著，需在专著封面注明：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联合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编号：XXX）。
3、资助期内在所属学科领域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或申请并获得授权国家专利1项及以上，或出版相关学术专著，且相关成果以海南研究院为第一完成单位，可向实验室申请结题，填写结题报告，同时提交项目研究报告和所发表论文等材料各2份。
4、申请者应及时发表研究成果，在结题时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应已公开发表。课题结题由实验室组织同行专家根据课题总结报告及提交的支撑材料进行评审，结论将通知申请者及其所在单位。获“优”课题的申请者再次申请实验室开放课题，实验室将予以优先考虑或加大项目经费支持力度。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逸文，谢小梅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雅布伦产业园区5号楼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
邮政编码：572025；100083
电子邮件: hainan@cug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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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地质与海洋矿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2025年校内培育计划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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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立项依据（2000-3000字）：包含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需结合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来论述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二、研究内容 （不超过2000字） ：包含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项目创新点。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不超过2000字）：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关键技术等。





























	四、与本项目相关的工作基础（不超过1000字）








	五、项目主要成员简介（不超过1000字）


	六、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不超过800字）


	七、现有工作条件（不超过800字）





	八、经费预算（单位：万元）


	九、推荐人意见（适用于在读研究生）：请对项目的意义、具体内容、创新点、主要特色和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及研究能力等进行评价。








推荐人姓名：                        职称：                    专业： 

推荐人单位：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人意见（适用于在读研究生）：请对项目的意义、具体内容、创新点、主要特色和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及研究能力等进行评价。













推荐人姓名：                        职称：                    专业： 

推荐人单位：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者所在单位（学校，研究院、所）审核意见（本表前列各项内容填写是否属实，对推荐人的评议有无补充说明，预计项目能否完成或取得何种阶段成果）：






负责人（盖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小组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重点实验室/海南研究院意见：











                                          主任/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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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自设项目经费管理细则

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海南研究院经费支撑的开放基金面上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项目申请人应当本着科学、合理、规范、有效的原则申请资助额度，无须编制项目预算。
根据海南省及崖州湾科技城统一要求，海南研究院经费需在琼使用，因此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需严格遵守以下要求：
1、相关项目经费不予外拨，由海南研究院协助项目申请人报销；
2、相关项目经费支付人员劳务费用时，须支付至领取劳务报酬人本人开户行在海南省范围内的银行卡账户；
3、用于支付人员劳务费用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额的20%；
4、必要的差旅费用可根据实际情况报销，不受经费在琼使用限制；
5、立项后经费一次性拨付，经费拨付当年的12月30日前需执行完毕，未能执行额度将予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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